附件3
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二类审查机构专职审查人员配置表

	序号
	专业
	建筑
	结构
	给排水
	电气
	暖通
	动力
	自控
	道路
	桥梁
	园林
	环保
	合计

	1
	市政行业（不含隧道、轨道交通）
	2
	2
	4
	2
	2
	2
	2
	4
	4
	2
	2
	28

	2
	给水
	2
	2
	4
	2
	2
	
	
	
	
	
	
	12

	3
	排水
	2
	2
	4
	2
	2
	
	
	
	
	
	2
	14

	4
	燃气
	
	2
	
	2
	
	2
	
	
	
	
	
	6

	5
	热力
	
	2
	
	2
	
	2
	
	
	
	
	
	6

	6
	道路
	
	
	2
	2
	
	
	
	4
	2
	2
	
	12

	7
	桥梁
	
	
	2
	2
	
	
	
	2
	4
	
	
	10

	8
	环境卫生
	2
	2
	2
	2
	2
	2
	2
	
	
	
	4
	18


注：1、不同市政类别合并设置时，应按每个市政类别配全专业审查人员，且审查人员应符合相应市政类别的业绩要求；如专业有重复，申报时该专业审查人员可重复计数。

2、建筑、结构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均应为注册师，其他专业应具备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。
